附件2

《静宁县政务服务事项告知承诺制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一、起草背景
1.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减证便民”，进一步压减申请材料，压缩审批时间，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推进企业和群众办事更加高效快捷便利，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按照《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国务院令第722号）、 《甘肃省政务服务事项告知承诺制实施办法》（甘肃省人民政府令第161号）、《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2号）、《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实施意见》（甘政发〔2022〕35号）、《平凉市无证明办事大厅改革实施方案》（平政办发电〔2025〕7号）等文件要求，县政务服务中心牵头起草了《静宁县政务服务事项告知承诺制实施细则》。
二、制定必要性
推行告知承诺制是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和政务服务效能，深化“放管服”改革工作的重要举措，是进一步压减申请材料、压缩审批时间的有效途径，既能为企业和群众办事提供便利，也能为企业和群众办事降低成本，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各项措施有机衔接，助力优化营商环境和高质量发展。
三、主要目标
以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政务环境为目标，以精简行政审批部门事项办理中需自行核查的申请材料和压缩行政审批部门审批时间为重点，通过推行告知承诺制，为企业和群众办事提供更加高效快捷便利的服务。
四、主要内容
《实施细则》共三十条。
第一条为制定本细则的政策依据。
第二条至第四条主要明确了政务服务事项告知承诺制、政务服务事项和政务服务机构的定义。
第五条至第十条主要明确了政务服务事项告知承诺制适用的范围和应坚持的原则、适用的情形、目录编制要求等。明确能够通过事中事后监管纠正且不会产生严重后果的政务服务事项，可以采取告知承诺制实施受理审批服务。政务服务事项存在以下五种情形的，不得实行告知承诺制。一是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公共安全、金融业审慎监管、生态环境保护、节约能源的；二是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三是重要涉外等风险较大、纠错成本较高、损害难以挽回的；四是行政相对人有严重不良信用记录或者曾做出虚假承诺，尚未完成信用修复的；五是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不可告知承诺办理的政务服务事项。为各乡镇、县直各相关部门梳理告知承诺制清单提供了依据。
第十一条主要明确了政务服务事项告知承诺制的实施方式。具体分为容缺受理、告知承诺和豁免审批三种实施方式。1.容缺受理是指申请人部分申请条件或所需材料暂不具备但不影响实质性审查的，政务服务部门先行受理并履行审批程序，申请人在承诺期限内（期限不超过该事项办理的法定期限）补齐材料且符合条件后，政务服务部门作出决定。2.告知承诺审批是指政务服务部门依据申请人承诺，直接作出准予决定，相关部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方式。包括四种情形，即：部分材料部分承诺、全材料承诺、零材料全承诺和现场情况承诺。3.豁免审批是指政务服务部门事先告知政务服务事项准予条件，不再实施审批和出具准予决定，通过承诺备案直接转为事中事后监管的方式。
第十二条主要明确了告知承诺书文本（模板）的编制要求，为各乡镇、各相关部门科学准确编制《政务服务事项告知书》和《政务服务事项承诺书》提供了范本，方便企业和群众自主选择采用告知承诺制申请办事，推动各乡镇、各相关部门优化服务流程，简化办事程序，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减轻企业和群众负担，不断提升市场主体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第十三条主要明确了个人和企业在申请告知承诺制时的相关要求。采取告知承诺制办理政务服务事项时，行政相对人应当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相关要求，愿意在承诺期限内补齐补正容缺材料、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和后果。做出承诺的行政相对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须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经授权的委托代理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单位公章;做承诺的申请人为公民的，须本人或委托人持经本人签字的委托书方可在承诺书上签字。
第十四条至第十七条明确了政务服务事项告知承诺制办理的程序及撤回、终止办理的情形。
第十八条至十九条明确了政务服务机构对实行告知承诺制办理事项的核查方式及依据核查采取的不同处理措施。
第二十条至二十四条明确了政务服务机构对不履行告知承诺书义务、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承诺办理有关事项的行政相对人开展失信惩戒的情形、采取的方式及申请信用修复的规定。
第二十五条明确了对政务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细则规定，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告知承诺制工作职责的处理。
第二十六条至三十条明确了政务服务事项告知承诺制目录清单实行动态管理及电子签名、电子印章适用规定等。
